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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AE_97_E6_9C_BA_E8_c27_32725.htm 【法规类型】 行政法

规【内容类别】 知识产权类 【文 号】 国务院令第339号【发

文机关】 国务院 【发布日期】 2001-12-20【生效日期】

2002-01-01 【效 力】 [有效] 【效力说明】 2001年12月20日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39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计

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（2001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

令第339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）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

了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权益，调整计算机软件在开发

、传播和使用中发生的利益关系，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

应用，促进软件产业和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发展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计

算机软件（以下简称软件），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

。 第三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： （一）计算机程序，是指

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

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，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

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。同一计算机

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。 （二）文档，是指用

来描述程序的内容、组成、设计、功能规格、开发情况、测

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，如程序设计说明书

、流程图、用户手册等。 （三）软件开发者，是指实际组织

开发、直接进行开发，并对开发完成的软件承担责任的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；或者依靠自己具有的条件独立完成软件开发

，并对软件承担责任的自然人。 （四）软件著作权人，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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